大都市圈跨界协同单元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嘉昆太跨界协同单元 采购需求

一、工作背景
[bookmark: _GoBack]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落实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重点合作事项安排，上海市规划资源局牵头会同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相关城市、部门，共同开展《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研究编制工作。
在《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基础上，需继续开展上海大都市圈的深化研究工作，本次研究重点关注跨界协同单元和基础设施相关内容，具体包括嘉昆太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大都市圈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协同专项规划等两项工作内容。

二、工作内容
1．嘉昆太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关注共筑格局，提出总体格局优化建议；关注共保底线，在蓝绿空间、建设开发强度、邻界地区风貌等方面，明确基本的管控原则和导向；关注共享发展，统筹整合资源投放；关注共建设施，聚焦道路市政设施配置、生态空间建设品质、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
2．大都市圈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协同专项规划。关注资源供给统筹配置，提出水资源、能源等资源空间配置方案；关注重大设施协同共建，提出电力、燃气等设施统筹布局方案，构建市政设施的供给网络；关注重大廊道协同共管，明确水资源、能源等输送通道的协同管控与空间预留要求；关注洪涝灾害共同防御，统筹区域洪涝潮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协调。

三、成果要求
完成嘉昆太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研究报告和大都市圈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协同专项规划研究报告。
成果形式包括书面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其中，纸质文本应包括规划文本、附表、规划图集。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需强化项目质量，保障研究引用资料和项目报告、图、表的权威性、准确性、规范性。

四、工作进度安排
1．初步研究阶段。编制工作方案，收集各项基础资料，布置启动相关研究工作，形成初步成果。
2．方案深化阶段。形成《嘉昆太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大都市圈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协同专项规划》中期成果报告。
3．成果验收阶段。成果征求相关各方意见，并修改完善形成项目最终成果。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成果验收。

五、相关要求
（一）项目组人员要求
项目组人员数量不少于10人，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及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优先考虑。
（二）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担打印费用等费用支出。


附：上位规划清单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5-2035年》（在编）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太仓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市嘉定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